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bookmark: PO_默认文件内容_27]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述
该设备主要用于“现代交通通信与传感网络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和“光信息传输处理与传感应用创新引智基地（111基地）”研究平台的升级，以及支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联合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与课题等多项国家重点重大项目的研究。相关项目针对高速、大容量和超长距离光纤传输，大容量物理层安全光纤传输，大容量和高性能光纤通感一体化,光学微波信号生成、高速光电子器件及芯片等热点研究领域开展研究。需要用此款设备实现光学/微波过滤、傅立叶域波形控制、大范围的滤波带宽变化（10GHz-5THz）、任意光传输功能（相位/振幅）调控、任意滤波信道形状调控、信道色散调控等功能。
（二）采购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数量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L波段任意可编程光处理器
	工业
	1台
	是
	否
	否
	否

	2
	C波段任意可编程光处理器
	工业
	4台
	是
	否
	否
	否


二、商务要求
★（一）供货期限：
国产设备：合同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交货。
进口产品：合同签订后4个月内到达用户指定地点，到货后10日内完成安装调试并具备验收条件。
★（二）交货地点：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九号教学楼9511实验室。
★（三）付款方式：
3.1.国产设备：分期付款
第一期：合同生效且供应商提交履约保证金后，预付合同金额的40%；
第二期：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60%。
3.2.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出具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与合同的银行账户信息应保持一致。
3.3.进口产品：分两期付款
第一期在签订外贸合同后15日内，由采购人委托外贸代理方在收到采购人款后对外支付合同总价的60%；第二期在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委托外贸代理方在收到采购人款以及签字盖章的验收报告后15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40%。
3.4.每次付款前，外贸代理方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有效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延期付款直到提供发票为止。
3.5.本项目履约期限自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验收合格并正常使用1年止。履约期限结束后，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采用保函形式的，保函自动失效）。
（四）验收方法和标准：
4.1.货物到达现场后，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在场情况下当面开包，共同清点、检查外观，作出验货记录，双方签字确认后开始安装调试。
4.2.成交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采购人所在地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供应商负责调换、补齐或赔偿。
4.3.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完备的技术资料、装箱单、授权文件或生产厂商提供的原厂正品出货证明材料（非装箱清单组成材料）等，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部署调试。验收合格条件如下：
①产品技术参数与采购合同一致，性能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
②产品技术资料、装箱单、授权文件或生产厂商提供的原厂正品出货证明材料等资料齐全；
③在产品（系统）试运行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并运行正常；
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货并验收，并经采购人确认。
4.4.产品在部署调试并试运行符合要求后，才作为最终验收。
4.5.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交付的产品（包括质量、技术参数等）进行确认，并出具书面最终验收意见。
（五）技术文件：应提供全套、完整的书面技术资料，包括仪器说明书、操作手册、简单维修说明等。
（六）设备安装、调试：在合同生效后应向用户提供详细的安装要求并提供技术咨询；在设备到达前，成交供应商应通知用户水、电、气及其他设备等必备辅助设施的具体要求，从而让用户提前做好设备安装准备。设备到达用户所在地，在接到用户通知后一周内进行安装调试，直至通过验收。
▲（七）技术培训：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培训方案，包括内容、人员、时间、地点、频次等。在用户所在地对仪器使用者2-3人进行仪器操作和维护进行培训，使被培训人员达到能够熟练使用。培训内容包括仪器的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场地、交通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八）维修响应及售后服务承诺：
▲8.1供应商承诺所有软硬件不少于一年保修、所有软件一年保修升级。（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8.2供应商承诺在保修期内，如果系统发生故障，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须在24小时内提供技术响应。如采购人需要，供应商应在48小时之内安排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排除故障，负责调查故障原因并实施更换、修复等工作直至故障解决。当设备发生故障且48小时内无法修复时，在3天内提供备机服务，直至故障解决。（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8.3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时提供任意可编程光处理器原厂商售后服务承诺函加盖原厂公章，并承诺以下服务内容：
（1）提供所有软硬件设备生产厂家出具的不少于一年保修、备品备件和技术支持服务，以及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电话报修后24小时内排除故障、原厂工程师（及以上）服务。（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九）产品交付要求：交付产品的色彩、标识应按图纸及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包装箱不得标识涉密信息，并附产品清单一份。中标供应商应全程参与规定试验过程。本项目采购产品涉及包装的，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
三、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
	详细技术指标及功能需求
	数量（★）

	1
	C+L波段任意可编程光处理器
	★1、端口数量：1×1端口；
2、工作波长范围：1524.33nm ~1613.0 nm；
▲3、滤波带宽：18 GHz to 10.8 THz；
▲4、滤波形状：支持客户自定义任意滤波形状；
5、频率设置分辨率：±0.1 GHz (±0.8 pm)；
▲6、频率设置精度：±5 GHz (±40 pm)；
7、带宽设置分辨率：±0.1 GHz (±0.8 pm)；
▲8、带宽设置精度：±10GHz (±80 pm)；
▲9、差分群迟延：≤0.5ps；
10、支持设置色散补偿值到≥100ps/nm（每50GHz通道）；
▲11、支持对通道内信号强度及相位进行调整；
▲12、支持实现复用/解复用和交叉复用/解复用；
13、支持作为光梳发生器；
▲14、支持激光脉冲压缩，整形和产生；
15、支持增益均衡；
16、支持傅立叶处理；
★17、插入损耗：≤6.5dB；
18、衰减控制范围：0~40 dB，衰减设置精度：0.01dB；
19.总输入光功率：≤+27dBm, 光功率/50GHz通道：≤13dBm；
★20、光纤接口：FC/APC。
	1台

	2
	C波段任意可编程光处理器
	1、端口数量：1×4端口；
2、工作波长范围：1526.0~1568.7nm；
▲3、滤波带宽：0.08~42.7nm；
▲4、滤波形状：支持客户自定义任意滤波形状；
5、频率设置分辨率：±1 GHz (±8 pm)
▲6、频率设置精度：±2.5 GHz (±20 pm)；
7、带宽设置分辨率：±1 GHz (±8 pm)；
▲8带宽设置精度：±5 GHz (±40 pm)；
▲9、群迟延控制范围：-25ps~+25ps，差分群迟延：<0.5ps；
10、支持设置色散补偿值到：≥100ps/nm（每50GHz通道）；
▲11、可对通道内信号强度及相位进行调整；
▲12、可实现复用/解复用和交叉复用/解复用；
13、可作为光梳发生器；
▲14、支持激光脉冲压缩，整形和产生；
15、支持增益均衡；
16、支持傅立叶处理；
★17、插入损耗≤5dB；
18、衰减控制范围：0 ~35 dB，衰减设置精度：0.01dB；
19、总输入光功率：≤+27dBm，光功率/50GHz通道≤13dBm；
★20、光纤接口：FC/APC。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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